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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展期的公告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7月15日召开第八届董事

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展期的议案》，现将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基本情况 

1、公司于2015年7月22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和

于2015年8月11日召开的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相关议案，同意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为

自行管理的员工持股计划，员工持股计划委员会对本次持股计划进行管理，通过二级市场以

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取得并持有公司股份。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为60个月，自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之日起算，即为2015年8月12日至2020年8月11日。具体内容详见登载

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2、2015年8月27日，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完成全部股票的购买，累计购入公司股票

8,051,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03%，成交均价约为人民币17.62元/股。该计划所购

买的股票锁定期为2015年8月28日至2016年8月27日。 

3、公司于2016年5月31日实施了2015年度权益分派，以当时公司总股本 396,704,022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28股，员工持股计划的持股数量由

8,051,400股调整为30,595,320股。 

二、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展期情况 

1、根据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届满前2个月，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

有人所持1/2以上份额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可以

延长。 

2、2020年6月8日，公司召开了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会议，同意本次员工持股计

划展期至2021年8月11日，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公司于2020年7月8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

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展期的议案》，同意公

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延长一年至2021年8月11日。 

4、鉴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即将于2021年8月11日到期，2021年6月10日公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司召开了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会议，同意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延长一年至2022年8月11

日，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公司于2021年7月15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展期的议案》，同意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存续期延长一年至2022年8月11日。在存续期内，如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

票全部出售，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可提前终止。如延长期满前仍未出售股票，可在延长期满前

再次召开持有人会议和董事会，审议后续相关事宜。 

5、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尚未出售任何股票，仍持有公司股票

30,595,320股，持股比例约为2.03%；不存在员工持股计划累计持有公司股票数量超过公司

股本总额10%及任一持有人持有的员工持股计划份额对应的公司股票数量超过公司股本总额

1%的情形。 

三、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展期事项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

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的相关要求，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相关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

意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延长一年至2022年8月11日。 

四、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2021年持有人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五日      


